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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 公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日期：民國 114 年 12 月 10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    號：114 年公拍字第 8 號 

主  旨：公告以現場投標方式公開拍賣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龍潭廠 176 筆土地、30

筆建物。 

依    據：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公開拍賣程序辦法第 16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 不動產所在地、種類、實際狀況、占有使用情形、拍賣最低價額、投標保證金、應買資

格或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，均詳如附表。 

二、 保證金：應以經金融機構主管機關核准之金融業者為發票人之支票、匯票或本票，放進

投標保證金封存袋內，將封口密封(不必向本公司繳納)（投標書及保證金封存袋，向本

公司服務台購買）。未將保證金放進封存袋內者，其投標無效。如果得標者，保證金抵充

價款，未得標者，由投標人當場領回。 

三、 投開標方式、時間及地點： 

(一) 現場投標：民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(星期三)上午 10 時 30 分起至 11 時止開放現場投

標，請將投標書暨保證金封存袋、聲明書、投標資格證明文件，投入投標處所之投標

室標匭內，投標當日上午 11 時現場開標。投標人應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章，如委託他

人代為投標，應將委任狀附於投標書內。 

(二) 投開標地點：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（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

300 號 10 樓投標室）。 

四、 得標規定：以投標價額達到拍賣最低價格且投標價最高者為得標人，如投標人願出之最

高價額相同者，以當場增加之金額最高者為得標人。無人增加價額者，以抽籤決定得標

人。 

五、 交付價金之期限：除有優先承買權人須待優先承買權確定後另行通知，或得標人徵得抵

押權人同意辦理分期繳付等事由外，得標人應於得標後 7日內繳足全部價金。逾期不繳，

保證金全額沒收，得標人不得異議。 

六、 拍定人應承擔拍定日起之地價稅、房屋稅。優先扣繳之房屋稅、地價稅算至拍定日為止。

但如有因拍定成立與否而爭執涉訟，致未能核發拍定證明書時，則以訴訟確定日為止。 

七、 拍賣標的之全廠區動產已出售，辦理拆遷中。拍定人需與動產得標人協商拆遷事宜。 

八、 公開閱覽及領取投標文件：有意投標者，請於 114 年 12 月 23 日(含)前之上班時間(上午 

9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)電洽本公司(02)8771-2185 蔡先生，領取投標文件(內含拍賣公

告、投標須知、投標聲明書、投標單及保證金封存袋等)，投標文件每份新台幣 100 元整。 

 

備註：請注意一般公告事項及本公司公正第三人拍賣不動產投標須知。本公司及委託人對於本

件拍賣公告等文件，保留於開標前增刪內容及決定是否拍賣之權利，最終拍賣公告文件

及內容以開標日現場公告為準，歡迎投標人來電洽詢。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